
ICS 71. 020
G 09

HG
中 华 人 民共 和 国化 工 行 业 标 准

HG 23011一23018-1999

化工企业厂区作业安全规程

1999一09一29发布 2000一03一01实施

国 家 石 油 和 化 学 1二业 局 发布



备案号:4109-1999

HG 23011-1999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化工企业生产区域对动火作业的安全要求制定的。

本标准的附录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化学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化工学会化工安全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吉林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镭。

本标准委托中国化工学会化工安全专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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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fety Code for Hot Work in Workplace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工企业生产区域动火作业分类、安全防火要求、动火分析及合格标准、《动火安全作

业证》的管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企业生产区域易燃易爆场所的动火作业。

    本标准不适用于化工企业生产区域的固定动火区作业和固定用火作业。

引用标 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J 16-8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HG  23012-1999 厂区设备内作业安全规程

    HG  23014-1999 厂区高处作扑安令规程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动火作业

    在禁火区进行焊接与切割作业及在易然易爆场所使用喷灯、电钻、砂轮等进行可能产生火焰、火花

和赤热表面的临时性作业。

3.2 易燃易爆场所

    牛产和储存物品的场所符合GBJ  16-87中火灾危险分类为甲、乙类的区域。

动火作 业分类

    动火作业分为特殊危险动火作业、一级动火作业和二级动火作业三类。

4.1 特殊危险动火作业

    在生产运行状态下的易燃易爆物品生产装置、输送管道、储罐、容器等部位上及其他特殊危险场所

的动火作业。

4.2 一级动火作业

    在易燃易爆场所进行的动火作业。

4.3 二级动火作业

    除特殊危险动火作业和一级动火作业以外的动火作业。

4.4 凡厂、车间或单独厂房全部停车，装置经清洗置换、取样分析合格并采取安全隔离措施后，可根据

其火灾、爆炸危险性大小，经厂安全防火部门批准，动火作业可按二级动火作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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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日、假日或其他特殊情况时，动火作业应升级管理。

动火作业安全防火 要求

5.1 一级和二级动火作业

5.1.1 动火作业必须办理动火安全作业证。进人设备内、高处等进行动火作业，还应执行HG 23012,

HG  23014的规定

5.1.2 厂区管廊上的动火作业按一级动火作业管理。带压不置换动火作业按特殊危险动火作业管理。

5.1.3 凡盛有或盛过化学危险物品的容器、设备、管道等生产、储存装置，必须在动火作业前进行清洗

置换，经分析合格后方可动火作业。

5.1.4 凡在处于GBJ  16-87规定的甲、乙类区域的管道、容器、塔罐等生产设施上动火作业时，必须

将其与生产系统彻底隔离，并进行清洗置换，取样分析合格后方可动火作业。

51.5 高空进行动火作业，其下部地面如有可染物、空洞、阴井、地沟、水封等，应检查分析，并采取措

施，以防火花溅落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5.1.6 拆除管线的动火作业，必须先查明其内部介质及其走向，并制定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在地面进

行动火作业，周围有可燃物，应采取防火措施。动火点附近如有阴井、地沟、水封等应进行检查、分析，并

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

5.1.7 在生产、使用、储存氧气的设备上进行动火作业，其氧含量不得超过200o.

5.1.8 五级风以上(含五级风)天气，禁止露天动火作业。因生产需要确需动火作业时，动火作业应升级

*J!o5.1.9动火作业应有专人监火。动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围的易燃物品，或采取其他有效的安
全防火措施，配备足够适用的消防器材。

5.1. 10 动火作业前，应检查电、气焊工具，保证安全可靠，不准带病使用。

5.1. 11 使用气焊焊割动火作业时，氧气瓶与乙炔气瓶间距应不小于5m，二者与动火作业地点均应不

小于lo m，并不准在烈日下曝晒。

5.1. 12 在铁路沿线((25 m以内)的动火作业，如遇装有化学危险物品的火车通过或停留时，必须立即

停止作业 。

5. 1.13 凡在有可燃物或难燃物构件的凉水塔、脱气塔、水洗塔等内部进行动火作业时，必须采取防火

隔绝措施，以防火花溅落引起火灾。

5. 1.14 动火作业完毕应清理现场，确认无残留火种后方可离开。

5.2 特殊危险动火作业

    特殊危险动火作业在符合5.1规定的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规定:

5.2.1 在下列情况下不准进行带压不置换动火作业。

5.2.1.1 生产不稳定。

5.2. 1.2 设备、管道等腐蚀严重。

5.2. 2 必须制定施工安全方案，落实安全防火措施。动火作业时，车间主管领导、动火作业与被动火作

业单位的安全员、厂主管安全防火部门人员、主管厂长或总工程师必须到现场，必要时可请专职消防队

到现场监护。

5.2. 3 动火作业前，生产单位要通知工厂生产调度部门及有关单位，使之在异常情况下能及时采取相

应的应急措施。

5.2.4 动火作业过程中，必须设专人负责监视生产系统内压力变化情况，使系统保持不低于

980. 665 Pa (100 mm水柱)正压 低于980-665 Pa(100mm水柱)压力应停止动火作业，查明原因并采取

措施后方可继续动火作业，严禁负压动火作业

5.2.5 动火作业现场的通排风要良好，以保证泄漏的气体能顺畅排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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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动火分析及合格标 准

61 动火分析应由动火分析人进行。凡是在易燃易爆装置、管道、储罐、阴井等部位及其他认为应进行

分析的部位动火时，动火作业前必须进行动火分析。

6.2 动火分析的取样点，均应由动火所在单位的专(兼)职安全员或当班班长负责提出。

6.3 动火分析的取样点要有代表性，特殊动火的分析样品应保留到动火结束。

6.4 取样与动火间隔不得超过30 min，如超过此间隔或动火作业中断时间超过30 min时，必须重新取

样分析。

    如现场分析手段无法实现上述要求者，应由主管厂长或总工程师签字同意，另做具体处理。

6.5 使用测爆仪或其他类似手段进行分析时，检测设备必须经被测对象的标准气体样品标定合格。

6.6 动火分析合格判定

6.6.1 如使用测爆仪或其他类似手段时，被测的气体或蒸汽浓度应小于或等于爆炸下限的20%

6.6.2 使用其他分析手段时，被测的气体或燕汽的爆炸下限大于等于4%时，其被测浓度小于等于

0.5%;当被测的气体或蒸汽的爆炸下限小于4%时，其被测浓度小于等于0.2%0

《动火安全作业证》的管理

7.1 《动火安全作业证》

    《动火安全作业证》为两联，特殊危险动火、一级动火、二级动火安全作业证分别以三道、二道、一道

斜红杠加以区分。《动火安全作业证》的格式见附录Ao

了2 《动火安全作业证》的办理程序和使用要求

7.2.1 《动火安全作业证》由申请动火单位指定动火项目负责人办理。办证人应按《动火安全作业证》的

项目逐项填写，不得空项，然后根据动火等级，按7.4规定的审批权限办理审批手续，最后将办理好的

《动火安全作业证》交动火项目负责人口

7.2.2 动火负责人持办理好的《动火安全作业证》到现场，检查动火作业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确认安全

措施可靠并向动火人和监火人交代安全注意事项后，将《动火安全作业证》交给动火人。

7.2.3 一份《动火安全作业证》只准在一个动火点使用，动火后，由动火人在《动火安全作业证》上签字。

如果在同一动火点多人同时动火作业，可使用一份《动火安全作业证》，但参加动火作业的所有动火人应

分别在《动火安全作业证》上签字。

7.2.4 《动火安全作业证》不准转让、涂改，不准异地使用或扩大使用范围。

7.2.5 《动火安全作业证》一式两份，终审批准人和动火人各持一份存查。特殊危险《动火安全作业证》

由主管安全防火部门存查。

了3 《动火安全作业证》的有效期限

7.3.1 特殊危险动火作业的《动火安全作业证》和一级动火作业的《动火安全作业证》的有效期为

24 ho

7.3.2 二级动火作业的《动火安全作业证》的有效期为120 ho

7.3.3 动火作业超过有效期限，应重新办理《动火安全作业证》。

7.4 《动火安全作业证》的审批

7.4.1 特殊危险动火作业的《动火安全作业证》由动火地点所在单位主管领导初审签字，经主管安全防

火部门复检签字后，报主管厂长或总工程师终审批准。

7.4.2 一级动火作业的《动火安全作业证》由动火地点所在单位主管领导初审签字后，报主管安全防火

部门终审批准。

7.4.3 二级动火作业的《动火安全作业证》由动火地点所在单位的主管领导终审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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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职资要求

8-1 动火项目负责人

    动火项目负责人对动火作业负全面责任，必须在动火作业前详细了解作业内容和动火部位及周围

情况，参与动火安全措施的制定、落实，向作业人员交代作业任务和防火安全注意事项;作业完成后，组

织检查现场，确认无遗留火种，方可离开现场。

8.2 动火人

    独立承担动火作业的动火人必须持有特殊工种作业证，并在《动火安全作业证》上签字。若带徒作业

时，动火人必须在场监护。动火人接到《动火安全作业证》后，应核对证上各项内容是否落实，审批手续是

否完备，若发现不具备条件时，有权拒绝动火，并向单位主管安全防火部门报告。动火人必须随身携带

《动火安全作业证》，严禁无证作业及审批手续不完备的动火作业。动火前(包括动火停歇期超过30 min

再次动火)，动火人应主动向动火点所在单位当班班长呈验《动火安全作业证》，经其签字后方可进行动

火作业。

8.3 监火人

    监火人应由动火点所在单位指定责任心强、有经验、熟悉现场、掌握消防知识的人员担任，必要时，

也可由动火单位和动火点所在单位共同指派。新项目施工动火，由施工单位指派监火人。监火人所在位

置应便于观察动火和火花溅落，必要时可增设监火人。

    监火人负责动火现场的监护与检查，随时扑灭动火飞溅的火花;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通知动火人停

止动火作业，及时联系有关人员采取措施。监火人必须坚守岗位，不准脱岗。在动火期间，不准兼作其他

工作，在动火作业完成后，要会同有关人员清理现场，清除残火，确认无遗留火种后方可离开现场。

8.4 动火部门负责人

    被动火单位班组长(值班长、工段长)为动火部位的负责人，应对所属生产系统在动火过程中的安全

负责，并参与制定、负责落实动火安全措施，负责生产与动火作业的衔接，检查《动火安全作业证》。对审

批手续不完备的《动火安全作业证》有制止动火作业的权力。在动火作业中，生产系统如有紧急或异常情

况，应立即通知停止动火作业。

85 动火分析人

    动火分析人应对动火分析手段和分析结果负责，根据动火地点所在单位的要求，亲自到现场取样分

析，在《动火安全作业证》上填写取样时间和分析数据并签字。

8.6 安全员

    执行动火单位和动火点所在单位的安全员应负责检查本标准执行情况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随时

纠正违章作业，特殊危险动火、一级动火，安全员必须到现场。

8.7 动火作业的审查批准人

    各级动火作业的审查批准人审批动火作业时必须亲自到现场，了解动火部位及周围情况，确定是否

需作动火分析，审查并明确动火等级，检查、完善防火安全措施，审查《动火安全作业证》的办理是否符合

7. 2要求。在确认准确无误后，方可签字批准动火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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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动火安全作业证

表A1 动火安全作业证

动火地点 :

动火方式

动火执行人: 动火负 贵人:

动火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始

                至 年 月 日 时 分止

安全措施

动火安全措施编制人: 组织实施人:

监火人 :

动火审批人:

特殊动火会签 :

动火前，岗位当班班长验票签字:


